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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国务院决定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、商务部联合发布了《关于扩大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

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适用范围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8〕

102 号，以下称《通知》），对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

分配的利润，用于境内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的适用

范围，由外商投资鼓励类项目扩大至所有非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

和领域。现对有关执行问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境外投资者以分得的利润用于补缴其在境内居民企业已经认

缴的注册资本，增加实收资本或资本公积的，属于符合“新增或

转增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实收资本或者资本公积”情形。 

二、境外投资者按照金融主管部门的规定，通过人民币再投资专

用存款账户划转再投资资金，并在相关款项从利润分配企业账户

转入境外投资者人民币再投资专用存款账户的当日，再由境外投

资者人民币再投资专用存款账户转入被投资企业或股权转让方账

户的，视为符合“境外投资者用于直接投资的利润以现金形式支

付的，相关款项从利润分配企业的账户直接转入被投资企业或股

权转让方账户，在直接投资前不得在境内外其他账户周转”的规

定。 

三、按照《通知》第四条或者第六条规定补缴税款的，境外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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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可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税收协定待遇，但是仅可适用相关利润支

付时有效的税收协定。后续税收协定另有规定的，按后续税收协

定执行。 

四、境外投资者按照《通知》第三条规定享受暂不征税政策时，

应当填写《非居民企业递延缴纳预提所得税信息报告表》（附

件），并提交给利润分配企业。 

境外投资者按照《通知》第五条规定追补享受暂不征税政策时，

应向利润分配企业主管税务机关提交《非居民企业递延缴纳预提

所得税信息报告表》以及相关合同、支付凭证等办理退税的其他

资料。 

境外投资者按照《通知》第四条或者第六条规定补缴税款时，应

当填写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扣缴企业所得税报告表》，并提交给利

润分配企业主管税务机关。 

五、利润分配企业应当按照《通知》第三条规定审核境外投资者

提交的资料信息，并确认以下结果后，执行暂不征税政策： 

（一）境外投资者填报的信息完整，没有缺项； 

（二）利润实际支付过程与境外投资者填报信息吻合； 

（三）境外投资者填报信息涉及利润分配企业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。 

六、利润分配企业已按照《通知》第三条规定执行暂不征税政策

的，应在实际支付利润之日起 7 日内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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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： 

（一）由利润分配企业填写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扣缴企业所得税

报告表》； 

（二）由境外投资者提交并经利润分配企业补填信息后的《非居

民企业递延缴纳预提所得税信息报告表》。 

利润分配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应在收到《非居民企业递延缴纳预提

所得税信息报告表》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《通知》第二条第一项

规定的被投资企业（以下称被投资企业）主管税务机关或其他相

关税务机关发送《非居民企业税务事项联络函》，转发相关信息。 

七、被投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或者其他税务机关发现以下情况的，

应在 5 个工作日内以《非居民企业税务事项联络函》反馈给利润

分配企业主管税务机关： 

（一）被投资企业不符合享受暂不征税政策条件的相关事实或信

息； 

（二）境外投资者处置已享受暂不征税政策的投资的相关事实或

信息。 

八、主管税务机关在税务管理中可以依法要求境外投资者、利润

分配企业、被投资企业、股权转让方等相关单位或个人限期提供

与境外投资者享受暂不征税政策相关的资料和信息。 

九、利润分配企业未按照本公告第五条审核确认境外投资者提交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864


